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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提昇國際學術地位與促進國際學術交流，特訂定「大同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國際會議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論文編審應具「對外公開徵稿」及「審稿制度」。 

二、包含本國在內，至少有 3個國家或地區以上人員參與論文發表，其中中國大陸、香港及

澳門人士僅能算 1個國家(地區)數。若參與該會議之外籍人士為舉辦單位之人員者，則

不可列入前揭國別(地區)數之計算。 

三、會議之學術內涵與編輯品質須在學術上具重要性及專業貢獻度。 

第三條 凡以本校名義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者，須於該會議舉辦日之四週前，繳交下列相關資料至研究

發展處研究推動組進行審核。 

一、大同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申請表，包含填寫「出席會議說明」之欄位，說明該會議在

學術上之影響、重要性及參加此會議對學校之貢獻。 

二、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致申請者本人之正式邀請函或信件，以及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 

三、會議註冊費之收據。 

四、擬發表之論文摘要。 

五、國際會議日程表或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六、如屬計畫核准出席之國際會議，仍須依本辦法提出申請，並提供該計畫所編列之國外差

旅費相關資料。 

七、若因故無法搭乘本國籍航班，申請人得事先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

機申請書」，經校長核定後，可改搭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如未附申請書，依照行政院

之規定，其購買機票之價款，不予核銷。 

第四條 本校編制內專任或專案教師，鼓勵優先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其他校外機構提出申請補

助；申請人如未獲補助或補助金額不足時，得依本辦法提出申請。本補助之核定金額，不得

超過實際支出總額。 

第五條 申請補助項目及補助額度 

一、補助項目 

(一) 註冊費：會議之註冊費（不包括其他雜支，如論文集、會員年費、餐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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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費： 

1. 出席國外舉辦之國際會議：由國內至國際會議舉行地點之經濟艙往返機票，受補

助人先自行墊付。 

2. 出席國內舉辦之國際會議：比照「大同大學教職員工國內外出差旅費支給辦法」

辦理。 

(三) 會議期間生活費及雜費： 

1. 出席國外舉辦之國際會議：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及大陸地區出

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為基準。 

2. 出席國內舉辦之國際會議：比照「大同大學教職員工國內外出差旅費支給辦法」

辦理(雜費已含膳費，如會議供膳或出差半日者則按標準二分之一支給)。 

二、補助額度： 

補助分為「基本補助」、「獎勵補助」及「註冊費」，說明如下： 

(一) 基本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1萬元。 

(二) 獎勵補助：視申請人之教學、研究、服務及產學合作成果核定，申請人應檢附相關

文件作為審查依據。 

前項基本補助及獎勵補助，得核給於交通費及會議期間之生活費或雜費，其上限如下： 

1. 歐洲、美洲、澳洲及非洲地區：每案以新臺幣 8萬元為上限。 

2. 亞洲地區：每案以新臺幣 4萬 5千元為上限。 

(三) 會議註冊費：應以會議正式註冊費收據為憑核支，以新臺幣 2萬元為原則，得視會

議之重要性，以專簽核定補助金額。 

申請之總核定金額，為前述（一）、（二）及（三）補助金額之合計。 

第六條 研究發展處研究推動組得依審查意見及當年度預算，核定補助金額。審核原則如下： 

一、所提論文之原創性、重要性、研究成果與貢獻。 

二、參加國際會議之性質、規模及其學術上之重要性。 

三、每位教師每學期申請以 1次為限。 

四、如屬計畫核准出席之國際會議，須先支用該計畫差旅費。 

五、論文為合著時，以補助一人為限，合著作者若為本校教師，須於申請補助時，一併繳交

本校「出席國際會議合著者放棄申請補助同意書」。 

六、會期及路程期間本校得核給公假，如提前出發或延後返國，其期間應另行請假，且不予

補助生活費。 

第七條 獲核定補助者，如有變更或取消行程，應於一星期前向研究發展處研究推動組申請同意。 

第八條 出席國際會議者須於會議舉行完畢後一個月內(須配合本校經費核銷作業時程)，提交出席國

際會議報告。 

第九條 獲核定補助者，須備齊下列文件，並依本校會計室規定辦理核銷歸墊。 

一、同意補助之「大同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申請表」影本。 

二、出差旅費報告表： 

(一) 交通費： 

1. 出席國外舉辦之國際會議：檢附機票票根、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自行購買者須付

信用卡帳單或繳費明細或購買證明)，另倘係電子機票，請加附登機證。 

2. 出席國內舉辦之國際會議：車票票根或證明，駕駛自用汽(機)車者其交通費得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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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二) 生活費：依據行政院頒「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後附之「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

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計支；請另提供會議期間之住宿費收據或證

明。 

(三) 註冊費：出席國外舉辦之國際會議註冊費收據。 

三、外幣兌換水單或提供實際出國前一天之臺灣銀行賣出現金即期美元參考匯價(如逢假日

提前於假日前一上班日)為依據報支。 

四、印有申請者姓名之會議議程。 

五、大同大學出差申請單。 

六、出席國際會議報告(電子檔)。 

未依前述規定辦理者，本校得視情節，於再次申請時酌予減扣或不予補助。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